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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26        证券简称：菲达环保       公告编号：临2015－043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河南豫能菲达环保有限公司（暂定，以登记机关核准登

记的为准）40％股权 

 投资金额：4,000万元 

 特别风险提示:存在一定的管理、技术、效益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2012 年 7 月，国务院印发《“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明确

节能环保产业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发展方向之一。当前我国经济进入新常

态，生态文明建设步伐加快，大气污染物防治行动计划、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及

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逐步制定和实施，环保产业有望成为引领绿色经济的支柱

产业。在电力行业，2014 年 9 月发布的《关于印发煤电节能减排升级与改造行

动计划（2014—2020 年）的通知（发改能源【2014】2093 号）》，以及河南省内

随后发布了《2015 年度蓝天工程实施方案》、《2014-2020 年煤电节能减排升级与

改造行动计划》，对河南省内火力发电机组环保设施改造尤其是“超低排放”提出

了明确要求。在此背景下，广阔的市场发展空间将有效带动环保产业的快速发展。 

为抓住发展契机，积极拓展市场，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与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豫能

控股”）、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投资集团”）签署三方《关于成立

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司设立合同》和《河南豫能菲达环保有限公司章程》，共同设

立河南豫能菲达环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保公司”或“合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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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公司注册资金 1亿元，由本公司、豫能控股、投资集团分别出资 4,000

万元、3,500 万元、2,500 万元，出资比例分别为 40%、35%、25%。环保公司拟

开展的主营业务为（以公司登记机关最后核准登记为准）：环保工程投资、设计、

制造、安装、售后服务；环保工程总承包，新能源建设、节能、环保咨询服务；

环境监测服务等与环境保护相关的领域。环保公司设立初期，将以火力发电企业

环保设施升级改造为切入点开展业务，未来视业务发展状况，逐步开展涵盖大气、

水、固废、土壤、噪声等领域的综合性环境服务。 

（二）本次对外投资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公司

《章程》关于董事会权限的规定，本次对外投资所涉及金额未超出董事会的决策

权限，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对外投资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投资集团为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持股 100％的国有独资企业，是豫能控

股的控股股东。 

1. 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地址：郑州市农业路东 41 号投资大厦 

注册资金：人民币 120 亿元 

法定代表人：朱连昌 

成立日期：1991 年 12 月 18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410000100018980 

税务登记证号：豫直地税直字 410105169954248 号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建设项目的投资、建设项目所需工业生产资料和机

械设备、投资项目分的产品原材料的销售（国家专项规定的除外）；房屋租赁（以

上范围凡需审批的，未获批准前不得经营）。 

2014 年末，投资集团合并报表资产总计 970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的股东权

益 192 亿元；2014 年，投资集团合并报表营业收入 241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的

净利润 19 亿元。 

2、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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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地址：郑州市金水区农业路东 41 号 B 座 8—12 层 

注册资金：人民币 855,275,976 元 

法定代表人：郑晓彬 

成立日期：1997 年 11 月 25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410000000022082 

税务登记证号：豫直地税直字 410105169954248 号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以电力生产为主的能源项目；高新技术开发、推广及

服务；电力物资、粉煤灰销售；电力环保、节能技术改造。（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14 年末，豫能控股合并报表资产总计 121.41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的股东

权益 33.23 亿元；2014 年，豫能控股合并报表营业收入 33.56 亿元，归属于母公

司的净利润 3.70 亿元。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 企业名称、类型及注册地 

合资企业名称为“河南豫能菲达环保有限公司”（ 暂定，以登记机关核准登

记的为准），注册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拟定为郑州市。 

2. 注册资本 

注册资金 1亿元，由本公司、豫能控股、投资集团分别以货币资金出资 4,000

万元、3,500万元、2,500万元，出资比例分别为 40%、35%、25%。 

3. 经营范围 

环保工程投资、设计、制造、安装、售后服务；环保工程总承包，新能源

建设、节能、环保咨询服务；环境监测服务等与环境保护相关的领域。（以公司

登记机关最后核准登记为准） 

4. 市场前景分析 

“十二五”期间，我国环保产业累计投入超过 5 万亿元，年均投入 1 万亿元，

行业年均增速达 30%。河南省目前环保产业总产值占全省 GDP 的 3%左右，与

沿海省份的 3-6%有较大差距。根据《河南省节能环保产业发展“十二五”规划》

和《关于加快发展节能环保产业的实施意见》(豫政〔2013〕67 号)，至 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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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的环保产业总产值力争达到 2030 亿元，年均增长 20%以上。到 2020 年，河

南省污染治理、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生态恢复和改善生活环境等与环境及节能减

排相关的市场空间将大于 5000 亿元，具有巨大的环保需求和产业发展空间。 

河南省是资源大省、农业大省和新兴工业大省,被国家确定为循环经济试点

省。从全省亟待解决的突出性环保问题来看，目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全

省亟待解决的环保问题主要集中在大气、水、固废以及土壤等几个方面，与全国

形势一致。 

河南省省域性环境问题的解决，将为全省环保产业发展提供优势先机，据

此大致可以确定的全省优先环保产业发展领域：一是燃煤电厂烟气治理领域，以

及炼油及石化、化工、冶金等行业烟气深度净化处理等领域。二是城镇污水、工

业、医药等企业和工业园区废水处理领域；三是针对污染场地土壤的修复治理领

域；四是城镇垃圾集中分拣、暂存和焚烧处理与热能利用、废气处理、焚烧废渣

处理处置与利用等领域。 

仅在电力行业，2014 年 9 月发布的《关于印发煤电节能减排升级与改造行

动计划（2014—2020 年）的通知（发改能源【2014】2093 号）》，以及河南省内

随后发布了《2015 年度蓝天工程实施方案》、《2014-2020 年煤电节能减排升级与

改造行动计划》，对省内火力发电机组环保设施改造尤其是“超低排放”提出了明

确要求。根据《河南省“十二五”电网滚动规划》和“十三五”电网规划编制的初步

意见进行估算，省内燃煤电站除尘脱硫脱硝超低排放改造市场容量在 50 亿元左

右，新建燃煤电站环保市场容量在 90-100 亿元。 

因此，环保公司设立初期，将依托股东方优势，以火力发电企业环保设施

升级改造为切入点开展业务，未来视业务发展状况，逐步开展涵盖大气、水、固

废、土壤、噪声等领域的综合性环境服务。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合资各方 

甲方：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乙方：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丙方：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合资公司、注册资本、出资比例和出资形式 

合资公司为河南豫能菲达环保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10,000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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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出资 2500 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 25%；乙方出资 4000 万元人民币，

占注册资本的 40%；丙方出资 3500 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 35%。各方以货

币（人民币）的形式出资。 

（三）董事会、管理机构 

董事会由 5 名成员组成。由甲方提名 1 名董事，乙方提名 2 名董事，丙方

提名 1 名董事，公司职工民主选举产生 1 名董事。董事中包括董事长 1 名，由甲

方提名，经公司董事会选举产生。 

合资公司的总经理在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工作，

对董事会负责；合资公司设总经理 1 名，副总经理（含总工程师）若干名，财务

总监 1 名。 

（四）合资期限、合同生效 

合资公司的合资期限从公司的营业执照颁发日期起 30 年，提前终止除外。 

合资合同在三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成立并生效。 

 

五、对外投资对本公司的影响 

有利于公司抓住环保行业发展契机，积极拓展河南市场，获取企业经济效

益和环境社会效益。环保公司尚处于组建阶段，短期内不会对本公司的经营成果

产生重大影响。 

 

六、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1. 管理风险 

合资公司为三方共同管理的公司，各方管理文化、理念、模式等方面的差

异，需要一定的时间进行互相磨合、探索和融合。 

合资公司将按商定的合作框架下规范运作，兼顾各股东方利益，注意吸取

各方好的成功的管理经验，形成和坚守长期的战略导向，逐步形成自身的文化和

品牌，使合资公司早日走上稳定持续的发展道路。 

2. 技术风险 

合资公司主营业务是围绕水、气、固等环保领域，针对环保岛 BOT 或 BOO

模式等的总包建设、造纸和水泥行业烟气超低排放等，仍面临一些新技术新模式

的创新积累，适应现代化环保工程管理和技术的人才团队还需要培养提升。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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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着力细微，争取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菲达技术在河南的适应性和再创新能

力，吸收和凝聚有用的人才，认真做好样板和示范工程，形成自身核心竞争力，

降低技术风险。 

3. 效益风险 

环保产业是典型的政策驱动下的被动需求产业，具有产品覆盖面广、产业

关联度高、资金技术密集、社会责任重大等特点。环保装备产品非标产品多，单

台订制或小批量生产为主，研发、设计费用和制造成本高，而现实市场由于无序

竞争导致的盈利水平普遍不高。加之地方政府和排污业主可能存在的支付能力问

题，以及在支付方面存在的拖欠等不良行为，都可影响合资公司的收益。合资公

司将本着效益为重的原则，谨慎选择工程项目，根据自身能力和项目情况，凭借

先进技术和高效精细化管理，把握好效益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 年 8 月 5 日   


